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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品代理合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身份证/护照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淘雅（北京）网络技术有限公司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6号天雅古玩城9层943-945     邮编：100021
电话：(010) 58594128/58594129  传真：(010)52091108   E-mail:artsdo@artsdo.com

本着平等互惠、共谋发展的原则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达成艺术品销售代理合约。

第一条、合作范围

甲方授权乙方代理甲方艺术品。

第二条、合作期间

本合约所指代理期间为合约签订之日至2010年12月31日。合约终止时，本合约中乙方未付清款项且未售出的艺术品应立即返还甲方。
甲方以后举办重要展览时，乙方有义务协助甲方借展已售出艺术品。今后甲方举办展览，甲方承诺乙方在本地区有优先承办权；
第三条、销售推广
在本合约有效期内，乙方应尽全力有效的宣传和销售甲方艺术品。

相关宣传资料甲方应积极协助提供。

第四条、艺术品价格

艺术品的代理价格和市场销售建议价格由双方共同商定（详见《艺术品明细单》）。

第五条、款项支付

展览或销售结束后30日内乙方按代理价付清已售艺术品价款，未售出艺术品乙方应立即返还甲方。

第六条、艺术品丢失和毁损

自乙方接收到艺术品时起至艺术品归还甲方或送交买主时止，乙方对艺术品的丢失或毁损负全部责任。艺术品不能恢复原状时，甲方将视同艺术品由乙方收藏且乙方需按代理价支付款项。如双方商定对艺术品予以修复，甲方享有首先参加修复及获得相应补偿的权利。

第七条、著作权

甲方保证艺术品著作权合法，不含有任何侵犯他人著作权或其他民事权利的内容，若由此引起侵权诉讼，由甲方承担法律责任并负责处理。

第八条、争议解决

双方因本合约的解释和履行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，则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，由败诉方承担仲裁费用。任何一方不得再向其他法院或机构提议修改仲裁决定。

第九条、其他

1、本合约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。

2、本合约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本合约的注解、附件、补充为本合约组成部分，与本合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3、任何一方未取得另一方书面同意都不得转让本合约。
4本合约为保密文件，任何一方不可将此合约内容透露给甲乙双方之外的第三方。

（附：《艺术品明细单》）
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艺术品明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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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

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时间：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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淘雅(北京)网络技术有限公司
淘雅在线 www.artsdo.com——好拍品，上淘雅     雅度 www.artsdo.net——雅聚财富力量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6号天雅古玩城9层943-945     邮编：100021
电话：(010)5859 4129        传真：(010)5209 1108         E-mail:artsdo@artsdo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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